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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一一一年度上字第六七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程序規定之制定係確保行政處分實體上之合法正確，若程序瑕疵違反可能

影響到行政行為之實體決定時，方構成該處分得撤銷之事由。 

【概念索引】行政法／行政處分之撤銷 

【關鍵詞】特別權力關係、程序規定、顯然輕微、迴避義務、基本規定、基本法、

法律效果、實體上合法正確、程序瑕疵、實體決定撤銷事由 

【相關法條】行政程序法第 3、32、114 條；教師法 14 條；國民教育法 18 條；高級

中等教育法 33 條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程序瑕疵之違反是否必然構成處分得撤銷之事由？ 

（二）選錄原因 

本件涉及行政程序法之定位，及有關行政程序之瑕疵所產生之法律效果。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關於行政程序的瑕疵，行政程序法提供了補正的機會，藉由本應踐行程序行為

之補行，使程序瑕疵獲得治癒，行政程序法第 114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2 項規定：「違

反程序或方式規之行政處分，除依第 111 條規定而無效者外，因下列情形而補

正︰……三應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已於事後給予者。……」、「前項第 2 款至

第 5 款之補正行為，僅得於訴願程序終結前為之；得不經訴願程序者，僅得於向行

政法院起訴前為之。」顯然，司法救濟程序並沒有補正行政程序瑕疵的作用，且並

無以訴願程序取代作成行政處分之行政程序的用意，行政程序中當事人陳述意見之

規定，具有一定程序上的獨立功能，不能認為訴願程序的單純進行，程序瑕疵即行

補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度訴更一字第 56 號判決） 

（二）相關學說 

行政法上創立行政程序法主要係為實現正當行政程序，使人民與行政機關互動

的過程中，得享有最基本的程序保障，並希望藉由事前踐行合法的正當程序以達成

合法且合目的性之行政決定，避免不法或不當之行政決定。而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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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行政機關於特定情形下，應給予相對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亦為達成對人民權利

之保障。 

三、本案見解說明 

程序規定之制定係確保行政處分實體上之合法正確，若程序瑕疵違反可能影

響到行政行為之實體決定時，方構成該處分得撤銷之事由。 

【選錄】 
（二）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6 款規定：「下列事項，不適用本法之程序

規定：……六、學校或其他教育機構為達成教育目的之內部程序。」該條文仿自日

本行政手續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之規定，而日本行政手續法之所以排除此類程序

行為，依其立法理由乃基於傳統特別權力關係學說，認為基於學校與學者間之關係，

有別於行政與國民之一般關係，為教育之必要，性質上不適合一般行政手續，從而

對於事前決定之行政程序，不受法律保留原則之拘束，不適用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

定。惟現今學說及實務已逐漸揚棄特別權力關係理論，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6 款規定排除行政程序法之程序規定，已無堅強之理由。學校內部之程序行為，除

顯然輕微外，均宜適用行政程序法之正當程序規定為宜。本件上訴人對被上訴人所

為記過 1 次及申誡 2 次之處分，因涉及對被上訴人之考績、獎金、名譽權及人格權

產生不利之影響，其干預程度已非屬顯然輕微，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被上訴人

既得對原處分提起行政爭訟，亦應適用行政程序法中正當法律程序之相關規定，以

保障當事人之訴訟權益。上訴意旨主張教評會或考核會為上訴人所設立之內部程

序，本件屬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3 項第 6 款之規定，自無同法第 32 條之適用餘地等

陳述，核無足採。 
（三）又國家公權力之行使，為避免執行人員因個人利益、職務利益發生衝突，

或心存偏頗對於職務事項存有預設立場，以致無法公正作為，影響國家任務正確性、

中立性及可信賴度之達成，因此有迴避制度之設立。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規定：「公

務員在行政程序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一、本人或其配偶、前

配偶、4 親等內之血親或 3 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二、

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

定人者。」第 33 條規定：「（第 1 項）公務員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

迴避︰一、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

有偏頗之虞者。（第 2 項）前項申請，應舉其原因及事實，向該公務員所屬機關為之，

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公務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第 5
項）公務員有前條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而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公務員

所屬機關依職權命其迴避。」分別規範自行迴避、申請迴避及命令迴避等制度，為

公務員迴避之基本規定。又行政機關因專業化與民主化之考量，常於決策程序中設

置各種委員會，延攬學者、專家或社會公正人士參與決策之形成，雖該等委員會之

委員非必定為公務員，然其實際參與作成行政決定，相關法令亦常訂有應予迴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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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件，以貫徹迴避制度之精神。基此，關於迴避義務，除前述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

第 33 條規定外，其他法律另設有不同之規定，依行政程序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

應優先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若其他法律規定較行政程序法之基本規定更為嚴格，

自應優先適用該等其他法律之規定。惟若其他法律規定較行政程序法之基本規定簡

略，基於行政程序法為行政程序基本法之定位，尚難逕自排除行政程序法規定之適

用。 

（四）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行為時應遵循法令規定之方式或手續，其目的在於促

進行政效率及保障當事人權益。有關行政程序之瑕疵所產生之法律效果，因從不同

功能之角度觀察而有所差異。一般而言，程序規定之制定係確保行政處分實體上之

合法正確，若程序瑕疵違反可能影響到行政行為之實體決定時，方構成該處分得撤

銷之事由。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係以訴外人○○○為本件教師懲處事件事

實調查過程之證人，其曾出席上訴人 109 年 1 月 21 日 108 學年度第 8 次教評會開會

及決議，符合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第 4 款所定應自行迴避之事由，惟○○○未予迴避，

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第 4 款規定，應認本件原處分之作成，並未遵守正當法律

程序，係屬違法等情，為其論據。惟查，本件審理標的為上訴人以原處分核定系爭

考核會所為記過 1 次及申誡 2 次之決議，已如前述。○○○時任上訴人之○○○○，固於

109 年 1 月 6 日接受外部調查小組之訪談，惟上訴人作成原處分所根據之系爭考核

會，○○○業已迴避參加（見上訴人於原審所提答辯一狀證物卷內所附會議簽到表），

核無考核委員應予迴避卻未迴避之情事。至於原判決所論之 108 學年度第 8 次教評

會，主要討論被上訴人行為是否構成行為時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事由（決

議結論為未達此事由，對被上訴人有利），並非上訴人作成記過及申誡處分之會議。

雖上訴人依上開教評會之決議召開系爭考核會，惟該決議僅為移送系爭考核會審議

之程序事項。而教評會與考核會，分屬不同職責之獨立會議，前者之程序縱有瑕疵，

不會影響到依據後者所為原處分之實體決定。從而，上訴人作成原處分所憑之系爭

考核會並無○○○之參與，至○○○參與 108 學年度第 8 次教評會所決議之程序事項，

與系爭考核會最終決議之實體事項並無直接關連性存在，原判決僅以○○○參與 108
學年度第 8 次教評會乙情，即認以系爭考核會為基礎之原處分違法，容有適用法規

不當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背法令情事，上訴意旨據此指摘原判決違法，即非無憑。 

【延伸閱讀】 
陳信安，撤銷訴訟與確認行政處分無效訴訟之訴訟標的及確定判決之確定力範

圍──簡評最高行政法院 111 年度抗字第 56 號裁定，裁判時報，135 期，2023 年 9
月，16-2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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